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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萬一發生災害

職場的損失或毀壞
職場作業的停頓與延遲
內心一輩子的譴責
負責人與工作者(勞動者)之聲譽損失
作業人員(施工人員)或勞工的傷亡與前途的

斷送
民事賠償
刑事官司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概要與管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立法目的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 名詞解釋，定義如下：
• 一、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 二、勞工：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 三、雇主：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勞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 五、職業災害：指因勞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料、材料、

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
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職安法保護對象

• 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
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職業災害
• 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
業上原因引起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作業場所.工作場所.勞動場所

作業場所 工作場所 勞動場所

指勞動場所中….處
理有關勞工事務之
人所能支配、管理
之場所工作場所中…

特定工作目
的之場所

勞動契約存續中…使勞工履行
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自營作業者、受工作場所負責
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實際勞動之場所

職安法第六條第一項 (保障工作者安全)
•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 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 二、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
• 三、防止電、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
• 四、防止採石、採掘、裝卸、搬運、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之危害。
• 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 六、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 七、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

等引起之危害。
• 八、防止輻射、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或異常氣壓等引起之危害。
• 九、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
• 十、防止廢氣、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
• 十一、防止水患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
• 十二、防止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
• 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 十四、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危害。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職安法第六條第二項 (保障工作者健康)

•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之預防。
•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工作者對安全衛生之權利

•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應
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他
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並立
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間
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
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 違反第18條第1項之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十八萬元以下罰金。

• 第18條第3項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8條



工作者對安全衛生之義務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
• 工作者對於體格檢查與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

務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
• 接受雇主排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
•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工作者違反規定者處新台幣3,000元以下罰鍰

健康檢查之法規要求

• 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下列健康檢查：
• 一、一般健康檢查。
• 二、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檢查。
•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 依職安法第20條及第21條規範體格檢查目的，係作
為雇主選、配工及健康管理之用，體格檢查相關遵循
事項已明定於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0條



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重要性
• Q: 小益已於A公司擔任貨運司機10年，最近換到

B公司上班，他可以不參加B公司幫他辦的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嗎? 

• A: 不可以，小益作為新進員工，雖然已有豐富的
經驗，但剛進入一個陌生工作環境仍有需注意的
職場危險告知事項，因 此要參加教育訓練。

• 而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公司應對
• 勞工辦理工作與預防災變必要的安全衛
• 生教育訓練，並且勞工有接受之義務。
•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項目有作業安
• 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標準作業程序、
•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等項目，時數至少3小時。
• 讓新進員工確實了解自身工作職業安全衛生之觀念及知識，有助於減少職業

災害或職業疾病發生的機率。

新進人員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項目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需包含以下七個項目，
時數至少3小時。

 (一)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二)職業安全衛生概念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四)標準作業程序
 (五)緊急事故應變處理
 (六)消防及急救常識暨演練
 (七)其他與勞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識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職安法之承攬管理
• 第25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

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
任。再承攬者亦同。

•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
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 第26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
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
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 第27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
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
，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
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
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
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
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1.目的：
• 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工作，防止員工發生職業災害。
2. 用途：
• (1)實施安全檢查，以降低意外事故發生。
• (2)用以分析工作安全來改進作業方法與程度。
• (3)以教育訓練及紀律來減低造成災害的人為因素。
• (4)實施災害分析來決定預防災害及安全衛生工作的

方向。
3.人員：
• 由主管指派負責人員進行作業前中後之檢點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
• 4.檢查的時機：
• (1)作業前： 指設備、環境在工作前，是否適合工作的需要。
• (2)作業中： 指使用設備在作業時，應注意的事項。
• (3)作業後： 指完成作業後，設備環境是否仍符合規定，環境

是否恢復良好的狀況。

• 5.紀錄保存期限：
• 依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執行紀錄、自動檢查

、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之紀錄，應保存3年。

 自動檢查後續處理
• 機械、設備實施自動檢查發現異常時，應立即停止

作業，後立即檢修或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依「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所有化學品須黏貼危害標示

職場之健康危害因子

物理性危害

‧電器危害

‧機械、設備之危害

‧人體墜落與物體飛落

• 噪音

• 振動

• 極端的溫濕條件

• 異常氣壓

• 不當的採光照明

• 游離輻射

• 非游離輻射

化學性危害

• 危險物
‧爆炸性物質

‧著火性物質

‧氧化性物質

‧引火性液體

‧可燃性氣體

• 有害物
•致癌物、毒性物質、劇毒物質、
生殖系統致毒物、刺激物、腐
蝕性物質、致敏感物肝臟致毒
物、神經系統致毒物、腎臟致
毒物、造血系統致毒物、其他
造成肺部、皮膚、眼、黏膜危
害之物質

生物性危害

• 會造成人體感染、
過敏或中毒之植
物、動物、微生
物等生物體及其
分泌物或排泄物
等。

• 包括細菌、病毒、
霉菌、藻類、花
粉及節肢動物等

人因工程危害

•工程設計之不調和，
包括人與機械、作業
環境不當的配合均屬
之

•工作場所及工具之設
計不良。

•不正確之提舉和搬運。

•採光和照明不良。

•不適當之姿勢下作重
複性的工作。

•單調而令人生厭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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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災害預防與職災案例

職業災害定義
1.對象：工作者(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又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
之員工) 

2.場所：勞動場所(場內工作者履行勞務契約提
供勞務之場所或實際從事勞動場所) 

3.原因：建築物、設備、原料、材料、化學物
品、氣體、蒸氣、粉塵及作業活動其
他職業的原因。

 4.結果：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工作環境或作業中常見危害

• 一、墜落。
• 二、感電。
• 三、倒塌、崩塌。
• 四、火災、爆炸。
• 五、中毒、缺氧。
• 六、切割、夾捲。
• 七、碰撞、衝撞。
• …



局限空間危害特性

物理性危害
 墜落、滑落
 觸電或感電事故
 被固體或液體掩埋
 被夾(捲)於狹小空

間
 陷住塌陷、吞陷
 熱或冷危害
 其他

化學性危害
 缺氧窒息
 急性化學中毒(硫

化氫、一氧化碳
等有害物中毒)。

 火災、爆炸
 其他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1

• 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
起勞工缺氧、中毒、感電、塌陷、被夾、被捲及火災、爆炸等危害，如
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管、監視人員、
作業勞工及相關承攬人依循辦理。

• 前項危害防止計畫應依作業可能引起之危害訂定下列事項：

一. 局限空間內危害之確認。

二. 局限空間內氧氣、危險物、有害物濃度之測定

三. 通風換氣實施方式。

四. 電能、高溫、低溫及危害物質之隔離措施及 缺氧、中毒、感
電、塌陷、被夾、被捲等危害防止措施。

五. 作業方法及安全管制作法。

六. 進入作業許可程序。

七. 提供之防護設備之檢點及維護方法。

八. 作業控制設施及作業安全檢點方法。

九. 緊急應變處置措施。



局限空間作業安全規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2

雇主使勞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勞工之虞時，應於
作業場所入口顯而易見處所公告下列注意事項，使作業
勞工周知：

一.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 得進入
之重要性。

二.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三.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聯絡方式。

四.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五.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認識有機溶劑中毒



有機溶劑的危害

 苯,甲苯,二甲苯,環
烷

 急性症狀
興奮,噁心嘔吐

,呼吸急促,急
性肺水腫

 慢性症狀
記憶力異常,注

意力異常,憂鬱
,具攻擊性,貧
血

 酮醇類
 急性症狀
眼鼻喉刺激,頭

熱臉紅,興奮多
話,無方向感, 
昏睡,意識不清

 慢性症狀
視力模糊,肝硬

化,腸胃炎,多
發性神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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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氯氟類

 急性症狀

眼鼻喉刺激,
意識不清,麻
醉,新率不整,
肺水腫…

 慢性症狀

疲倦,食慾減
退,肝腎損傷,
喪失記憶力

防護具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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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眼鏡、眼罩
耳朵：耳罩、耳塞
手足：手套，安全鞋
全身：防護衣，實驗衣
呼吸：濾毒罐或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意外傷害事故及傷害處理
 1.應立即通知管理室、醫護室。
 2.將受傷者送醫處理。
 3.其餘人員作適當現場搶救(例如滅火)。
 4.對現場做適當防護措施以防止二次災害。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應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

檢查機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若未在8小時內通報，則雇主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



屋頂作業
模板作業
吊掛作業
混凝土作業
鋼筋作業
外牆泥作業
局限空間作業

營造作業易發生災害的作業型態

屋頂作業危害

• 最常見於屋頂修繕、拆
除、清潔等作業時，因
工作者踏穿塑膠浪板、
石綿瓦而發生墜落危害。



模板作業危害

• 最常見於組模、支撐、修
護、鑽孔、吊線及拆模等
作業時發生的職業災害。

吊掛作業危害
• 從事外牆、磚、玻璃、帷

幕等吊運作業時易發生的
職業災害。



混凝土作業危害

• 從事灌漿作業，易發生模板支撐
倒塌或工作車翻覆等職業災害。

鋼筋作業危害

• 從事鋼筋、鋼筯籠等組立
作業時，易發生倒塌、墜
落、跌倒等職業災害。



外牆泥作業危害

• 從事外牆泥作、清洗、抹縫、
石材等作業而易發生之倒塌、
墜落等職業災害。

侷限空間作業安全



五、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
衛生知識

搬運作業要小心

• 搬運是職場常見的工作型態，工作時反覆進行彎腰、屈膝
、過度施力及伸展等動作，易導致肢肌肉骨骼傷害。

• 雇主應避免員工長期從事反覆性負重工作，設定每件搬運
物體最大體積及重量上限，提供機械輔助設備（如：手推
車、千斤頂等），並加強員工教育訓練─掌握正確搬運姿
勢、施力方式，避免肌肉骨骼傷害。

• 從事搬運作業的勞工朋友
可以利用休息時間做健身操，
消除疲 勞，強化肌力。



正確搬運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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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 請 指 教 ~


